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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建议稿的贺卫方教授的一番话“将人

民法院的名称改为法院”，引起了轩然大波。看来这次“民

意”对此反对的颇多。很快，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约

谈官方媒体记者进行了明确表态，反对学者将法院名称由“

人民法院”改为“法院”的建议，并称中国法院改革要立足

中国国情绝不搞“三权分立”。 贺卫方教授对此的解释是，

我们建议做这一改变，是考虑到法院是一种专门化的裁判机

构，法官是具有权威地位和知识精英素养的职业群体，司法

是一种以专门知识和经验裁断涉及生命财富、国计民生纠纷

的国家行为，因此不宜使这样的机构和行为给人过于平民化

、大众化的印象，以免在国际交流和认知中，使国际社会误

以为我们用一种不需要专业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处理严肃

的法律问题。 这样的理由应该说是比较理性的，并没有隐含

有颠覆法院人民性的意思。但为什么还会引起许多人的不平

甚至愤怒呢？民间反对者激烈的措辞是这样的主张“充满精

英的傲慢”、“哪般逻辑、简直胡说”，“人民二字到底触

动了谁的神经”等等，这些言词实在有让对方不敢再出来说

话的味道，比起最高法院那比较平和有度的正式和官方的澄

清来说，的确极端得多，使人不禁对以“人民”为名义的义

正词严，又多了一分谨慎。 反对者们基本都拿去年的刘涌案

来反驳贺卫方所谓“法院去掉人民”的“精英化”路线，认

为那就是证明法律精英倒掉的一个极好的例证。我对这种论



证方式不以为然。刘涌案已经过去那么久了，对其中涉及的

实体问题，由于对真相的不了解，所以我们都没有太多的发

言权，但这个案件所暴露的一些程序和司法独立上的严重问

题，倒值得我们认真加以反思。首先，刘涌案最后在程序上

处理的匆忙，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潜在危机，一种法院独立性

遭受漠视后，连基本的程序也不能保证的危机。其次，刘涌

案中是有许多法学家精英和律师精英参与其中，但正是这些

精英的加入折射出作为独立部门的法官在此案中的独立性的

丧失。法官在本案中，始终没有真正拿出自己的独立判断。

法律职业群体内部也是多元的，法官面对法院外人士的要求

，无论是法学家和律师、还是网上的民众，他其实都是面对

不同身份的“人民”，你不能否认在法官看来，法学家们不

是人民。而正是在这里，法官的基本独立才没有了担保。所

以，以刘涌案为论据反对“法院去掉人民”，是说不通的。

当然，反过来，如果主张“法院去掉人民”，也最好不要以

这个案例为论据。 其实，如果“法院去掉人民”的主张立足

点在于“权威化、职业化和精英化”，我认为这本无可厚非

。专业化的呼唤正是建立在一种民主的要求之上的，即相信

人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是有限，所以要信任一种解决纠纷的

知识和“技术理性”，要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一个独立的中

立的判断机构。民主和多样性并不矛盾，相反，多样性正是

民主的题中之意。我当然不是说法官的智慧一定就比别人的

智慧高，但在现代这个专业化不断分工的社会，我相信每个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的智慧只能用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面

。你是作为医学界的人民，你的智慧就只能用于病人的身体

，而不能用于有病状的社会机体。是基于一种对司法本性的



认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法官解决的每一个问题、所运用

的每一种法律知识，都能让大家满意，就像医生治病也不能

让每一个病人满意一样。但这不是废弃专业化、废弃法院独

立、不信任法律（或医学）权威判断的理由。 更重要的是，

让法院去掉“人民”的虚幻帽子，反而能保证对司法本身的

尊重，进而达到对人民的充分尊重。知识专业化背后隐含的

命题其实是对人格的肯定。现代社会，我们必须确保每个职

业和行当的独立自主，行当自身有自身的经验累计，它蕴藏

着人类文明的成果。换言之，呼唤某一职业独立，也是呼唤

所有职业独立，呼唤某一职业受尊重，也是呼唤所有职业受

尊重，这样的社会才是健全而有活力的。所以让法院去掉人

民似乎并没有反对者所说的生怕人民“玷污了”精英们的高

贵的意思。大家都知道，这两年民众对法院的信任感已经降

得很低。这种不信任，难道不是我们的人与人之间没有基本

的独立性、互不信任的典型表现吗？我相信“法院是社会最

后一道防线”的老话。如果法院都不值得信任了，我不知道

我们还有什么值得信任的东西。所以，可以说，对法院的尊

重，也就是对人民自己的尊重。 还有一个值得辩护之处是，

人民法院去掉人民，其实也是对“人民”语词泛滥的警惕。

贺卫方教授曾在其演讲中说过：“我们国家总是强调自己的

人民性，我们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有人民代表大

会，我们的政府叫中央人民政府，我们的军队叫中国人民解

放军，我们的警察叫中国人民警察，简称民警，我们的法院

叫人民法院，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我们都知道小时候有个

人民公社，我们读报纸叫人民日报，我们到人民银行办理有

关人民币的业务，我们有人民大学，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开会



，我们得病到人民医院治疗，我们死了到人民火葬场火化。

”这当然是调侃的说法，但这里面也有值得我们反思的解构

：事情往往是，我们越是强调和越是天天挂在嘴边的东西，

我们其实越不重视。就像那些整体把“我爱你”挂在嘴上的

人，可能也是对爱情最不认真负责的人一样。我们那么强调

人民，但大家都很清楚，像孙志刚案一样，我们为什么又常

常是在付出惨痛代价后才能认真对待人民呢？ 关于反对者们

重点批判的“国际影响”的问题，我觉得也有很大的误会。

这和“唯外国马首是瞻”、“月亮也是外国的好”完全是两

码事。仔细分析贺卫方先生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他这句话

的重点在于指出法律问题是“严肃”的，所以不能给人留下

以“群众运动”这种非常不严肃的方式解决法律问题的印象

。作为接受记者的访谈，他的话不是不对，而是没有说完整

。应该是给“国际社会”留下误会不好，更严重的是，如果

给我们自己的人民留下了“法律不严肃”的印象，可能就更

糟糕了。因为国际社会怎么看，我们可以不理他，但要是自

家人都这么看了，可以想见我们搞“依法治国”那么多年了

，人民的“法律意识”还停留在什么程度，这是多么悲哀的

事情啊。 贺卫方先生提出“人民法院去掉人民”，当然还有

一些深意。那就是他一直的抱负，一种通过司法改造社会的

理想。这种“隐微”的东西我本来不该在此说出来的，但想

想也没什么。作为多年来为中国的司法独立和法治建设奔走

呼号的人，我相信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不是一个“为精英和

既得利益集团”辩护的人。这种为社会和人民幸福的理想，

只要是真正的学者，谁又能不具备了。更重要的是，在我看

来，他的这种理想是非常节制和理性的，是一种法律人特有



的求稳妥求平和求扎扎实实取得进步的姿态。可是，也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我才可以对他的“人民法院去掉人民”的主

张提出自己的异议：这是一种用心良苦的无奈，是一种“与

语词作战”。所以他的主张最终被人所批驳、无法被立法采

纳，也是合乎社会的逻辑的。 可是，话又说回来，法律本身

不也是一种语词吗？不是语词在深深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

活吗？即使他的这个主张好像被放弃了，但从长远看，“法

院去掉人民”的主张毕竟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争论，已

经提醒大家注意到了并开始审视和反思“人民”这个词，而

不是向以前那样，把“人民”或其他的大词当作理所当然的

东西而接受。这样看来，你能说这个主张的目的没有达到吗

？ 至于最高法院的公开解释，我是充分理解的。法院改革到

这个份上的确很不容易。的确，由于民情和政治传统等方面

的复杂原因，我们是不应当盲目主张制度架构上的“三权分

立”，但是，支撑三权分立的那些理据：用审慎代替激情，

对所谓的“民主”（何况我们这里的民主其实还远远没有成

熟，是伪民主，不懂辩论规则，不尊重别人人格的民主）保

持交替，为社会设置各种平衡的机制等等，我想都是可以吸

纳的。我理解政治改革者的苦衷。也理解发言人所说的学者

对法律草案的建议一定只是建议，不能越界的话。然而，当

法院说“学者的建议只是建议”时，不也和贺卫方教授的主

张中所蕴涵的逻辑是内在一致的吗？ 人民法院，不管它的称

谓有没有“人民”二字，重要的都是要认真对待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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